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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CITIC Bank Corporation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8)

澄清公告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第13.09 (1)條的規定發表本公告。

針對近日市場傳聞本公司擬收購美國貝爾斯登公司*（「貝爾斯登公司」）之股份，本公司就上
述傳聞進行了核實，現澄清如下：

1. 截止目前，本公司並未與貝爾斯登公司或其他相關方就收購貝爾斯登公司之股份進行
談判、達成任何協議或意向；

2. 截止目前，本公司並無任何收購貝爾斯登公司之股份的計劃。本公司同時承諾至少在
隨後的三個月內不再籌劃同一事項；

3. 除以上披露外，本公司謹確認不知悉有任何足以或可能影響價格的事宜為根據《上市規
則》第13.09條所規定的一般責任須予披露而本公司未予披露者。

＊ 僅供識別

承董事會命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孔丹

中國北京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陳小憲博士及吳北英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孔丹先生、
常振明先生、王川先生、竇建中先生、居偉民先生、張極井先生、陳許多琳女士及何塞．
伊格納西奧．格里哥薩里（José Ignacio GOIRIGOLZARRI）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白重恩
博士、藍德彰（John Dexter LANGLOIS）博士、王翔飛先生、謝榮博士及艾洪德博士。


